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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集中立项论证申报指南
1.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管理的实施意见》，学校贯彻“先论证，再预算，后购置”的工作原则，凡有购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大型仪器”）计划的，无论购置经费来源，均应参加立项论证。
2.立项论证根据大型仪器单价分级开展。单价50万元以下的大型仪器立项论证由二级单位自行组织，经单位议事决策流程审议通过后，提交装备处审核备案。单价50万元及以上的大型仪器立项论证经各单位议事决策流程审议通过后，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后，提交装备处，进行校级集中立项论证。校级集中立项论证必须由各二级单位集中申报，不接受其下属机构或个人申报。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组织，确定专班负责，落实集体决策。
3.各二级单位需根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发展、行政管理及后勤保障的客观需求，结合现有设备、场地空间、人员队伍等实际情况，对本单位购置需求进行内部论证把关，应对如下情况从严把关：
（1）可通过购买服务（测试、实验等）解决使用需求的；
（2）学校已有同类设备且年使用机时较低的；
（3）不纳入校院两级公共平台统一管理的；
（4）上一年度学校大型仪器使用效益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院系。
4.在校级集中立项论证时间节点之外新入职教工或上级有关部门发布专项工作急需购置大型仪器等情形属于“购置急需”，可采取“急事急办”方式进行单独立项论证，并报学校审批。除“购置急需”外，其他情况原则上不予单独受理。
5.优先支持上一年度学校大型仪器使用效益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的院系及校院两级公共平台的大型仪器购置需求。纳入校院两级公共平台管理的仪器，须提交用户名单及每个用户预计年使用机时和付费情况。
6.院级公共平台建设与管理要求如下：
（1）有明确的负责人；
（2）有专用实验场地，能集中容纳平台仪器设备；
（3）有专职（非兼职）实验技术队伍，人员数量与能力满足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要求，面向校内外有规范提供开放共享服务能力；
（4）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能保障平台持续、稳定、有效运行。
7.校级集中立项论证评审专家组将由装备处、发展规划部、科技处、人事处、国有资产管理处、财务处、招投标与政府采购办公室等与学科建设、基地建设、设备采购、预算管理紧密相关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专家组成。



1、 本次单位大型仪器立项论证总计划
说明：详细论证信息须填写附件2，按轻重缓急排序
本单位拟购大型仪器设备统计
	类  别
	台套数
	总值（万元）

	公共平台立项论证设备（单价50万元及以上）
	
	

	非公共平台立项论证设备（单价50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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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2、 本次公共平台大型仪器立项论证的必要性
公共平台名称：
平台大型仪器立项论证的必要性：
3、 本次非公共平台大型仪器立项论证的必要性（按团队分别概述）
说明:凡有大型仪器不属于公共平台的，需填写此处说明原因
4、 本次单位立项论证大型仪器是否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概述说明：
1. 大型仪器使用时可能涉及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包括但不限于：高温、高压、高速旋转、高电压、有毒及易燃气体、辐射、激光、强磁、噪声、振动等。
2. 大型仪器使用时需要的场所条件及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如用电负荷、通风设施、屏蔽、上下水等。
3. 大型仪器拟放置和使用的场所是否已满足上述要求？如不满足，须提供场所的改建方案和建设计划。
5、 本单位大型仪器使用效益及开放共享实施情况
1.2025年学校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结果（可联系装备处确认）
	单位名称
	考核等级
	考核名次
	平均机时
（小时/台年）

	
	
	
	


2.公共平台建设情况
说明：请简要说明本单位公共平台设备原值占比情况、本期拟购设备建设目标和预期效益、单位网站设置大仪开放共享专栏情况、开放共享服务收入情况等。
3.公共平台专职技术队伍
说明：请提供公共平台所属专职队伍信息，包括：姓名、工号、编制类别（在编或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学历学位以及专业技术职称。
	序号
	姓名
	人事编号
	编制类别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称

	1
	
	
	
	
	

	2
	
	
	
	
	

	3
	
	
	
	
	

	4
	
	
	
	
	


4.公共平台管理制度清单
6、 单位专家组立项论证意见（必须填写完整的专家组立项论证意见）
说明：
1.单位立项论证专家组成员人数必须在5人及以上，须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拟购置总金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专家组中需要至少2位校外专家。
2.专家论证意见(主要从拟购置仪器的必要性、先进性、合理性，与学科、基地、中心建设的相关性，运行管理、开放共享以及绩效目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经专家组讨论，一致通过本次的大型仪器立项论证。
	姓  名
	职  称
	专  业
	所 在 单 位
	签  名

	
	
	
	
	

	
	
	
	
	

	
	
	
	
	

	
	
	
	
	

	
	
	
	
	


7、 单位审核意见
我单位已对上述大型仪器集中立项论证材料进行审核，并已组织专家对本次集中立项论证的大型仪器进行院级集中论证，确认所立项论证大型仪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充分，不存在不必要的重复申购，安装场地、运行环境、配套人员均已落实，使用效益有保证，共享方案合理，拟同意立项。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